



莆城民〔2020〕170号

关于下达2020年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
市区两级补助资金的通知

常太镇民政办、东海镇民政办：
根据莆田市民政局、莆田市财政局《关于推进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莆民〔2015〕115号）、《莆田市民政局 莆田市财政局关于延长<关于推行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工作的实施意见>有效期和变更保险对象的通知》（莆民〔2019〕97号）精神，经研究，现下达2020年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市区两级补助资金共计8686.4元（具体详见附件），请你们及时下达到各养老机构。

附件：2020年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市区两级补助资金分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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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2020年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
市区两级补助资金分配表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市级
（元）
	区级
（元）
	合计
（元）
	依   据

	1
	常太镇敬老院（福建信研养老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城厢常太分公司）
	2776.8
	2776.8
	5553.6
	莆财社〔2020〕 191号
 

	2
	东海镇敬老院（福建信研养老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城厢东海分公司）
	1566.4
	1566.4
	3132.8
	莆财社〔2020〕 191号


	合计
	4343.2
	4343.2
	8686.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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